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于2020年11月25日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发布了《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》（深土交告〔2020〕65号，以下简称《出让公告》），以挂牌方式出让G13113-8024等三宗地的使用权。现接委托人通知，就G13113-8025宗地有关事宜补充公告如下：
G13113-8025宗地的《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出让合同》）进行了调整，原《出让合同》第七条第（六）款“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70209平方米,其中：厂房≤55509平方米，宿舍≤4500平方米，办公≤2200平方米，食堂≤2000平方米，商业≤500平方米，配套管理用房≤500平方米,公交首末站5000平方米。”，现修改为“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70459平方米,其中：厂房≤55509平方米，宿舍≤4500平方米，办公≤2200平方米，食堂≤2000平方米，商业≤500平方米，配套管理用房≤500平方米,公交首末站5250平方米。”，具体内容请参阅在深圳土地矿业权交易平台网站公示的调整后的《出让合同》。
G13113-8025宗地公告期延至2020年12月20日，挂牌期自2020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30日。履约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15时整（以深圳土地矿业权交易平台网站显示的银行到账时间为准）。申请确认竞买资格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14时30分。电脑报价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0日15时整。
特此公告。
出让人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
交易机构：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
（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
2020年12月9日

